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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经习主席和中央军委批准，中国军队
13、14日派遣工作组搭乘空军飞机、专业医疗救援飞机各1架赴南
苏丹看望维和官兵，接运烈士遗体和伤员。

南苏丹当地时间7月10日，该国政府军和反政府军在首都朱巴
发生激烈交战，中国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在南苏丹联合国营地执行
难民营警戒任务，一辆装甲车被炮弹击中，造成2人牺牲、5人受
伤。

习主席和中央军委高度重视，非常关心维和官兵安危，迅即指
示派遣工作组赴南苏丹维和任务区，与南苏丹政府和联南苏团协调
交涉有关问题，现地指导部队安全防卫，看望慰问维和官兵，协调
处理伤亡人员善后工作。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参加国际维和行动，继
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积极努力。

中国军队工作组赴南苏丹

看望维和官兵

中国革命史上伟大的军事家叶挺，在1946年3月的一封入党申
请电至今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寥寥数语背后，浓缩了叶挺对革命
事业无比忠诚、不懈追求的生命底色，透露出对党真挚深厚的感
情，刻画出铁血忠魂的高大革命将领形象。

1946年3月4日，被蒋介石扣押长达五年之久的叶挺终于获释。
在出狱后的第二天，叶挺即致电党中央，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也是叶挺22年前在莫斯科向中共旅莫支部写过的第一份入党
申请书之后，直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写的第二份入党申请
书。

1924年夏秋之间，作为国民党的军事人才，叶挺被派往苏联学
习。经过一段时间，叶挺感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理论和实践方面，
都更富有朝气，更富有战斗力。他忠实坦诚地向党组织提出了申
请，随后经王若飞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9月回国后，经国共双方协商，叶挺任国民革命军第四
军参谋处长，后改任独立团团长，参加北伐战争。他带领独立团一
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树立了“铁军”威名。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为挽救中国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
动派的屠杀政策，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叶挺
任前敌总指挥。同年12月，根据党中央指示，中共广东省委又以叶
挺为军事总指挥发动广州起义。起义随即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
腥镇压。1928年1月，广东省委在检查广州起义问题时，片面责备
起义领导人犯了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的错误，作出对叶挺予以留党
察看六个月的处分。此后，叶挺在莫斯科写了一份关于广州起义的
详细报告送给党组织，但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以及王明的
严厉批判与攻击。在归国无路，申诉无门的情况下，叶挺流亡德国
10年，从此脱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周恩来在上海会见叶挺，请他
出面改编红军南方游击队。国民党方面因叶挺有着巨大影响，又知
道他当时已不是共产党员，也曾想拉拢他。9月28日，任命叶挺为
新四军军长的命令一发表，他就毫不犹豫地奔赴延安。

今年是叶挺诞辰120周年、遇难70周年。这位骁将用铁血忠魂
建立的卓著功勋，永远彪炳史册。 (据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铁血忠魂：叶挺请求
重新入党的申请书

中办、国办印发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规定

公务员分类管理 明确独立职业发展通道

■本规定所称专业技术类公务员，是指专门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为机关履

行职责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的公务员，其职责具有强技术性、低替代性。

■本规定所称行政执法类公务员，是指依照法律、法规对行政相对人直接履行行
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收费、行政检查等执法职责的公务
员，其职责具有执行性、强制性。

据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管

理规定(试行)》和《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规定(试

行)》，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执行。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

┬4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管理规定(试

行)》、《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规定(试行)》等。会议指出，深化公务员分类改革，加快建立专业技术类、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管理制度，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举措。

人社部发言人李忠曾公开表示，两个规定的审议通过，标志着我国公务员分类管理的制度框架体系基本

确立。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分类管理也是国际上公务员管理的通行做法，主要是区分工作属性，

明确独立的职业发展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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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设置

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其直属机构专业技
术类公务员职位设置方案，报中央公务员
主管部门审批；省级以下机关及其直属机
构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位设置方案，由省
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审批后报中央公务员主
管部门备案。

职务与级别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按专业技术类公务
员职务序列进行管理。专业技术类公务员
职务，分为十一个层次。通用职务名称由
高至低依次为：一级总监、二级总监、一
级高级主管、二级高级主管、三级高级主
管、四级高级主管、一级主管、二级主
管、三级主管、四级主管、专业技术员。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务与级别对应关
系是：(一)一级总监：十三级至八级；(二)
二级总监：十五级至十级；(三)一级高级
主管：十七级至十一级；(四)二级高级主
管：十八级至十二级； (五 )三级高级主
管：十九级至十三级；(六)四级高级主管：
二十级至十四级；(七)一级主管：二十一级
至十五级；(八)二级主管：二十二级至十
六级；(九)三级主管：二十三级至十七级；
(十)四级主管：二十四级至十八级；(十一)专
业技术员：二十六级至十八级。

职务任免与升降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任职，应具备相应
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符合拟任职务所要求
的其他条件，按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务序
列，在规定职位设置范围和职数内进行。

专业技术任职资格由高至低依次为高
级、中级、初级。高级包括正高级和副高
级。任一级、二级总监和一级高级主管，
应当具备正高级专业技术任职资格；任二
级、三级、四级高级主管，应当具备副高
级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任一级、二级
主管，应当具备中级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
格；任三级、四级主管和专业技术员，应
当具备初级以上专业技术任职资格。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晋升职务，应具备
拟任职务所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工作能
力、文化程度、专业技术任职资格、任职
年限和任职经历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并在
规定任职年限内的年度考核结果均为称职
以上等次。

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

可按公务员调任机关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群众
团体中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担任副高级专
业技术职务两年以上或者已担任正高级专
业技术职务的人员，可按照公务员调任有
关规定调入机关，并根据认定的专业技术
任职资格担任四级高级主管以上职务。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转任，一般在专业
技术类公务员职位范围内进行。因工作需
要，也可以在不同职位类别之间进行。

对因工作需要转任其他职位类别公务
员的，一般应当在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位
工作满五年，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综合
考虑其任职经历、工作经历等条件，比照
确定职务层次。

专业技术类公务员实行国家统一的职
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工资制度，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执行体现工作职责特点的津贴补贴
政策。

职务与级别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按照行政执法类
公务员职务序列进行管理。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务，分为十一
个层次。通用职务名称由高至低依次
为：督办、一级高级主办、二级高级主
办、三级高级主办、四级高级主办、一
级主办、二级主办、三级主办、四级主
办、一级行政执法员、二级行政执法
员。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务与级别的对
应关系是：(一)督办：十五级至十级；
(二)一级高级主办：十七级至十一级；
(三)二级高级主办：十八级至十二级；
(四)三级高级主办：十九级至十三级；
(五)四级高级主办：二十级至十四级；
(六)一级主办：二十一级至十五级；(七)
二级主办：二十二级至十六级；(八)三
级主办：二十三级至十七级；(九)四级
主办：二十四级至十八级；(十)一级行
政执法员：二十六级至十八级；(十一)
二级行政执法员：二十七级至十九级。

职务任免与升降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任职，应当按照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务序列，在规定的
职位设置范围和职数内进行。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晋升职务，应当
具备拟任职务所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
工作能力、文化程度、任职年限和任职
经历等方面的基本条件，并在规定任职
年限内的年度考核结果均为称职以上等
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在年度考核中被

确定为不称职的，按照有关规定降低一
个职务层次任职。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转任其他职位类
别职务的，应当予以免职。

如何交流、转任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交流的方式包括
调任、转任、挂职锻炼。行政执法类公
务员在同一职位工作时间较长的，应当
交流。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群
众团体的工作人员，可以按照公务员调
任有关规定调入机关，担任四级高级主
办以上职务。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转任，一般在行
政执法类公务员职位范围内进行。因工
作需要，也可以在不同职位类别之间进
行。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转任其他职位类
别职务的，一般应当在行政执法类公务
员职位工作满五年，并按照干部管理权
限，综合考虑其任职经历、工作经历等
条件，比照确定职务层次。

机关应当加强对行政执法类公务员
的监督，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行
政执法类公务员在履行职责中有违纪违
法行为以及违反机关的决定和命令的，
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
或者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在执行公务中有
应当回避情形的，本人应当申请回避，
行政相对人可以提出回避申请，主管领
导可以提出回避要求，由所在机关作出
回避决定。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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